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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委托方

单位名称: 林西县广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赤峰市林西县

联系人:孙勇 联系电话: 17320994999

二、 受托方

单位名称: 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赤峰市松山区

邮政编码: 024000

联系人:楚晴 联系电话: 18747685539

三、 日照分析项目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 林西县红星美凯龙商业园综合体建设项目

分析范围 林西县红星美凯龙商业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对周边现状建筑

分析及小区内部新建建筑分析

分析用途 规划审查 资料介质 电子图纸

情况说明：（用文字表述分析建筑的具体层数、高度、建筑间的关系）

林西县红星美凯龙商业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建设八栋住宅楼，详细信息如下：

13#、14#：-2 层/17 层，正负零标高 802.00/801.8，楼高 51.20m，13#楼一

层为办公，2-17 层为住宅，14#楼 1-17 层均为住宅。层高 2.9m,女儿墙 1.70m,

室内外高差 0.3m。

15#、16#、17#：-1 层/5 层，正负零标高 802.2，楼高 16.40m，-1 层层高

3.6m，1 层至 5层层高为 3.2m，女儿墙 0.60m，室内外高差 1.45m。

18#、24#：-1 层/4 层，正负零标高 802.2，楼高 13.20m，-1 层层高 3.6m，

1 层至 4层层高为 3.20m，女儿墙 0.60m，室内外高差 1.45m。

25#：-1 层/3 层，正负零标高 802.2，楼高 10m，-1 层层高 3.6m，1 层至 3

层层高为 3.20m，女儿墙 0.6m，室内外高差 1.45m。

林西县红星美凯龙商业园综合体建设项周边现状为北侧为住宅楼。详细信息

如下：

北侧原有四栋住宅楼（用地范围内）：11#、12#：-2 层/17 层，正负零标

高 801.60/801.40，楼高为 51.20m，1-17 层为住宅。

7#、8#：-2 层/24 层，正负零标高 801.60/801.70，楼高为 73.20m，一二

层为办公，3-24 层为住宅.

本项目日照考虑不对周边住宅建筑造成任何恶化影响的同时，本小区内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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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住宅满足大寒日满窗日照 3小时日照标准。

四、 分析依据

1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50180-2018 第 4.0.9 条中的规定。

2、《民用建筑设计通则（GB50352－2005）》第 5.1.3 条中的规定。

3、建设部科技成果评估认证“FastSun 日照分析软件”。

五、 分析资料的来源说明

由委托方提供: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情况，除上述主、客体建筑外，按规划管理部门要求的

主客体分析范围内目前尚无其他在建或已经批准方案待建的建筑。受托方在上

述资料基础上进行日照分析计算。若由于委托方提供资料不实或方案变化而导

致分析差错，受托方将不承担责任。

六、 计算条件:

所属城市 林西县 经度 118.10 纬度 43.37

计算日期 2001年01

月 20 日

有效日照时间段 08:00:00-16:00:00

时间标准 国家标准(大寒 3小时) 节气 大寒

正 北 方 向

角度

90.00 计算单位 米 计算时间精度 1分钟

时间模式 真太阳时 输出显示时间模式 真太阳时

时 间 累 计

方式

累计 最小积累时间 5分钟 积累时间段数 全部

分析方法 三维等时线分析

七、 分析结论:

分析结论 满足国家及自治区居住区日照标准规范要求。

新建建筑对周边现状住宅日照不造成任何恶化

影响，同时小区内新建住宅满足大寒日 3小时满窗日

详见附图及上

版日照分析报
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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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标准。

附图表

附件一：飞时达日照软件国家建筑工程质量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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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飞时达日照软件国家版权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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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飞时达日照软件科技成果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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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规划总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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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（建设前，对现状建筑进行三维等时线分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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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：（建设后，对现状建筑及新建建筑进行三维等时线分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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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：（建设后，对现状建筑及新建建筑进行三维等时线分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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